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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新时期我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进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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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文章在分析了我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进程之后指出：政党执政的合

法性是具体的、历史的、发展的，而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。这种合法性

本质上源自于政党自身建设的先进性。在现实中，这种先进性表现为：

通过与历史规律的一致性而对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，通过对人

民大众带来真正而持久的福利，赢得民众的衷心爱戴和支持。这是党的

执政地位永远巩固的核心与关键。其次，将党的合法性建设细化到党的

领导和建设的各个方面，突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合法性建设中的核心

地位。我们党要真正成为一个永远保持先进性，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

马克思主义执政党，就必须坚持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，这是

我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。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合法性建设的核

心内容。再次，新一代领导集体善于将以往复杂抽象的理论问题技术

化，重视合法性建设的实现方法和具体路径，有利于将合法性建设的有

关方略及时稳妥地落到实处。一个突出的变化是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

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执政理念。最后，我党

注重合法性建设的实际效果，明确“权为民所用，情为民所系，利为民

所谋”，人民的满意度成为检验合法性建设成色的重要尺度。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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